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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除

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閱本說明書。

「摩根大通10年期動態保本結構型債券」須持有至到期日時，始可享有該投資標的發行或保證

機構所提供之保證，要保人如有中途轉出、贖回或提前解約，均不在其保證範圍，要保人應承

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前，應確定已充分暸解其風險與特

性。

請您務必注意您的保險業務員是否主動出示『人身保險業務員登錄證』及投資型保險商品測驗

機構所發之『投資型保險商品測驗合格證』。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

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

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本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隱匿或不實，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與其他在說明書上簽名者依法負

責。

本投資型保險商品除投資部分外，保險保障部分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人身保險安定基

金」之保障。

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險之投資報酬及給付金額。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

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投資標的以外幣計價者，消費者須自行承擔購買或贖回投資標的時所產生的匯兌風險。匯率之

波動可能影響以新台幣計價的投資報酬，並可能造成原投資金額之損失。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以保障您的權益。

本公司於每年之三、六、九、十二月之末日將寄發對帳單告知要保人保單帳戶價值的損益狀

況，及其他相關重要通知事項。要保人平時亦可透過本公司網站查詢。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第一金人壽之財務及業務等公開資訊，歡迎至第一金人壽網站＜www.first-aviva.com.tw＞

查詢，或電洽第一金人壽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01-110詢問，或至第一金人壽總公司（台

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456號13樓）索取。

本投資型商品係由第一金人壽發行提供，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招攬銷售，而承保與否及保

險給付之責任由第一金人壽負責。客戶須自行判斷是否投資並自行承擔風險。

第一金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四月

林 元 輝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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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特性陳述重要特性陳述重要特性陳述重要特性陳述    

本項重要特性陳述係依主管機關所頒訂「投資型保險資訊揭露應遵循事項」辦理，可幫助您瞭

解以決定本項商品是否符合您的需要。 

� 保險費繳納方式如採約定定期繳費，只有在您確定可進行長期投保，您才適合選擇本計劃。

您必須先謹慎考慮未來其他一切費用負擔後，再決定您可以繳付之保險費額度。這是一項

長期投保計畫，若一旦早期解約，您可領回之解約金可能少於已繳之保險費。 

� 保險費繳納方式如採彈性方式繳費，您的保單帳戶餘額是由您所繳的保險費金額及投資報

酬，扣除保單相關費用、借款本息及已部分提領或已給付金額來決定。若一旦早期解約，

您可領回之解約金可能少於已繳之保險費。 

要保人要保人要保人要保人契約撤銷契約撤銷契約撤銷契約撤銷權權權權之行使之行使之行使之行使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

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契約撤銷權之行使：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

十日內，得以書面檢同保險單向本公司撤銷本契約。 

 

A、、、、本商品保險計畫詳細說明如下本商品保險計畫詳細說明如下本商品保險計畫詳細說明如下本商品保險計畫詳細說明如下: 

� 保險給付項目及條件保險給付項目及條件保險給付項目及條件保險給付項目及條件(範例說明請詳見第範例說明請詳見第範例說明請詳見第範例說明請詳見第17頁頁頁頁) 

A型：「保險金額」為「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之餘額，與保單帳戶價值乘以保單帳戶價值比率兩者之較大者。 

     保險金扣除額之計算方式詳如保單條款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B型：「保險金額」為「基本保額」與「保單帳戶價值」之和，與保單帳戶價值乘以保單帳戶價值比率兩者之較大者。若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其基本保額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 
 保單帳戶價值比率如下表； 年齡層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保單帳戶價值 

15足歲~40歲 ≧130% 

41~70歲 ≧115% 

71歲以上 ≧101% 

1.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與返還保單帳戶價值：：：：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按身故當時之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或依約定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與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本契約同時終止。 

(A) 保險金額或返還保單帳戶價值之各投資標的贖回評價時點係以本公司收齊申請文件當日為基準日。身故時之保險金額中的保險金扣除額，係指本公司收齊申請文件當時的保險金扣除額。 

(B) 訂立本契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之給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本公司應返還本契約之之保單帳戶價值。訂立本契約時，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依其辨視而行為之能力者為被保險人者僅限投保保險型別B型，其身故保險金之基本保額部份(不論其給付方式或名目)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前項喪葬費用保險金，不包含其屬投資部份之保單帳戶價值。 

   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本公司)，不得超過訂立本契約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超過部份本公司不負給付責任。前項情形，被保險人如因發生約定之保險事故死亡，本公司應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予受益人，如有超過喪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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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保險金額上限者，須按比例返還超過部份之已扣除保險成本。其原投資部份之保單帳戶價值，則按約定給付予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人。如要保人向二家(含)以上保險公司投保，或向同一保險公司投保數個保險契約，且其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合計超過所定之限額者，本公司於所承保之喪葬費用金額範圍內，依各要保書所載之要保時間先後，依約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至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喪費用額度上限為止，如有二家以上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要保時間相同或無法區分其要保時間之先後者，各該保險公司應依其喪葬費用保險金額與扣除要保時間在先之保險公司應理賠之金額後所餘之限額比例分擔其責任。若因受益人延遲通知而致本公司於保險人身故後仍依約定扣繳保險成本時，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該保險成本並併入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給付。 

2. 祝壽保險金的給付祝壽保險金的給付祝壽保險金的給付祝壽保險金的給付：：：：被保險人於其保險年齡達一百一十歲之保單年度末日（即滿期日）仍生存且本契約仍有效時，本公司按其「滿期之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給付祝壽保險金，本契約亦同時終止。「滿期之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係以滿期日為基準日依各投資標的贖回評價時點計算的投資標的價值總和及滿期日當時的保險金扣除額計算保險金額。 

3. 全殘保險金的給付全殘保險金的給付全殘保險金的給付全殘保險金的給付：：：：被保險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致成本保險條款附表三所列殘廢程度之一者，經醫院診斷確定後，本公司按診斷確定殘廢時之保險金額給付全殘保險金，本契約亦即時終止。 

(A) 診斷確定殘廢時之保險金額中的保單帳戶價值之各投資標的贖回評價時點係以本公司收齊申請文件當日為基準日。診斷確定殘廢時之保險金額中的保險金扣除額，係指本公司收齊申請文件當時的保險金扣除額。 
(B) 被保險人同時有本保險條款附表三所列兩款以上殘廢程度時，本公司僅給付一款「全殘保險金」。 

� 保險費交付原則保險費交付原則保險費交付原則保險費交付原則、、、、限制及不交付之效果說明限制及不交付之效果說明限制及不交付之效果說明限制及不交付之效果說明               

1. 定期保險費：係指要保人自行規劃之保險費，可按年、半年、季、月分期繳交或彈性繳交。此定期保險費不得低於本公司規定之目標保險費（詳見本商品說明書之「投保規定摘要」）。約定以彈性繳交保險費者，其保費費用及保費繳交相關規定，均比照年繳方式辦理。 

2. 要保人繳納第二期以後定期保險費，應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公司派員前往收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憑證。約定以金機融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定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領定期保險費時，應通知要保人。 

3. 超額保險費：係指定期保險費與目標保險費兩者之差額。 

4. 單筆保險費：係指投保當時或本契約成立後，要保人以書面申請並經本公司同意，為增加其保單帳戶價值，於定期保險費以外所繳付之保險費，每次繳交金額不得低於本公司當時之規定。 

5.  約定以年、半年、季、月繳交定期保險費者，要保人如逾應繳日三十日仍未交付定期保險費或要保人主動  
    申請辦理暫時停止繳交定期保險費時，本契約自應繳日起進入保費緩繳期，要保人得申請終止保費緩繳期 

    並繼續交付定期保險費。   6.  本契約自契約生效日起，若本契約項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不足以支付每月扣除額時，當       月之每月扣除額按日數比例扣抵，不足支付一日時以一日計算，本公司並於保單帳戶價值扣抵為零或不足       扣抵一日時之次日，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經催告到達後屆三十日仍不交付時，本契約之效力停止。 要保人於寬限期間內應交付定期保險費或申請經本公司同意交付單筆保險費，以使本契約不發生前開保單 帳戶價值為零之情事。 如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應負保險責任，要保人應按日比例支付寬限期間內每月扣除額。停效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不負保險責任。 
7. 倘於本商品下附加附約，附約保險費之交付方式為併同主契約的保險成本，依主契約約定之方式收取之。 

����投保規投保規投保規投保規定定定定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投保年齡投保年齡投保年齡投保年齡：A型：15足歲（含）~80歲 

                        B型：0歲~8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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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別與保險費限制繳別與保險費限制繳別與保險費限制繳別與保險費限制 

1. 彈性繳：彈性繳最低保險費額度限制為 10 萬元。 

2. 定期定額繳（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保險費的繳交不得低於下表之規範： 最低保險費限制 年繳 半年繳 季繳 月繳 最低目標保險費(a) 12,000元 6,000元 3,000元 1,000元 最低約定超額保險費
(b) 

1,000元(可選擇是否約定，若有約定須≧1,000元 最低約定目標保險費加超額保險費(a)+ (b) 

30,000元 15,000元 7,500元 2,500元 最低單筆保險費 投保時與定期保險費同時繳交時：100,000元 保險契約成立後：10,000元 

 投保金額限制投保金額限制投保金額限制投保金額限制 

1. 各年齡層最高/最低保額不得低於下表規定以外，且須同時符合以下規定：    投保年齡 最低/最高保額 

A 型 10 萬元~6,000 萬元 

B 型 10 萬元~3,000 萬元 

(1). 保險費的繳交除須符合下表最高/最低倍數(保額)表以外，亦須符合門檻法則(身故保險金÷保單帳戶價值×100%)最低比率 被保險人到達年齡 15足歲～40歲 41 歲～70 歲 71 歲以上 門檻法則最低比率 130% 115% 101% 

醫務規定醫務規定醫務規定醫務規定 

1. 本險種危險保額計算方式：   危險保額： Ａ、Ｂ型：身故保險金額－保單帳戶價值；  

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其他規定 

1. 可附加之附約如下，投保規定請詳各附約投保規定。 第一金人壽一年期帳戶型傷害保險附約。 第一金人壽一年期帳戶型定期壽險附約。 第一金人壽一年定期帳戶型防癌健康保險附約。 

 第一金人壽一年定期帳戶型重大疾病健康保險附約。 

2. 其他特殊投保身分之基本保額限制依現行特殊身份投保對象規定辦理。 

3. 上述未提及之投保規定，另請參閱本公司相關投保規定。 

4. 倘有投保規定之變動，則以第一金人壽最新公布之投保規定辦理。 

5. 第一金人壽得視被保險人之身體狀況及財務狀況等因素保留承保與否之權利。 

 

 

 

 

B、、、、費用之揭露費用之揭露費用之揭露費用之揭露 

保費費用表保費費用表保費費用表保費費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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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期保險費： 保費費用率 定期保險費繳別 年繳/ 彈性繳 半年繳 季繳 月繳 目標保險費 超額保險費 第 1 次 第 1~2 次 第 1~4 次 第 1~12 次 最高 55% 最高 3% 第 2 次 第 3~4 次 第 5~8 次 第 13~24 次 最高 45% 最高 3% 第 3 次 第 5~6 次 第 9~12 次 第 25~36 次 最高 25% 最高 3% 第 4 次 第 7~8 次 第 13~16 次 第 37~48 次 最高 10% 最高 3% 第 5 次 第 9~10 次 第 17~20 次 第 49~60 次 最高 5% 最高 3% 定期保險費繳費次數* ≧6 次 ≧11 次 ≧21 次 ≧61 次 0% 最高 3% ＊繳費次數係指繳足一期定期保險費為一次，彈性繳之繳費次數係以定期保險費繳足年繳一期定期保險費為一次，如本契約停效，於復效後繳交之定期保險費，其次數接續停效前所繳交之次數計算之。 如當次所繳交之定期保險費超過新台幣三十萬元或第一次定期保險費加上第一次同時繳交之單筆保險費超過新台幣三十萬元時，則改依下表所對應之保費費用率計算： 目標保險費保費費用率 年繳/彈性繳 半年繳 季繳 月繳 保險費繳費次數* 保險費額度 第 1~5 次 第 1~10 次 第 1~20 次 第 1~60 次 額度<30,000,000 最高 3.0% 最高 3.0% 最高 3.0% 最高 3.0% 額度>=30,000,000 最高 2.9% 最高 2.9% 最高 2.9% 最高 2.9%  保險費額度 超額保險費保費費用率 額度<30,000,000 最高 3.0% 額度>=30,000,000 最高 2.9%  2. 單筆保險費：  單筆保險費額度 保費費用率 額度<30,000,000 最高 3.0% 額度>=30,000,000 最高 2.9%     二二二二、、、、每月扣除額每月扣除額每月扣除額每月扣除額    每月扣除額 管理費用(A) 每張保單每月以新台幣 100 元為上限，但本公司得調整該上限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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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成本(B) 每萬元危險保額之每月保險成本如附表二。 (A)+(B)+(C) 附約保險費(C) 附加於本契約的附加契約每月應繳之保險費。     三三三三、、、、轉換費用轉換費用轉換費用轉換費用    1. 每一保單年度六次免費，超過六次時，每次收取新台幣五百元之轉換費用。本公司得調整該轉換費用，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 2. 所有轉出投資標的換算後金額總合不得低於新台幣5,000元。     四四四四、、、、終止契約及部分提領費用終止契約及部分提領費用終止契約及部分提領費用終止契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 終止契約：要保人申請終止契約時，其解約費用為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下表所示百分比。本公司得於下表所示比例內調整實際收取之百分比，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 保單年度 保單帳戶價值之比例 第一年 最高 7% 第二年 最高 6% 第三年 最高 5% 第四年 最高 4% 第五年 最高 3% 第六年 最高 2% 第七年 最高 1% 第八年(含)以上 0%  2. 部分提領：每一保單年度六次免費，超過六次，每次收取新台幣五百元之部分提領費用。本公司得調整該部分提領費用，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  3. 每次最低提領金額為新台幣 5,000元,且提領後剩餘之保單帳戶價值餘額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不得低於新台幣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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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萬元危險保額每月的保險成本表(標準體適用)                                              (每萬元危險保額)保險年齡 男性 女性 保險年齡 男性 女性 保險年齡 男性 女性15 0.56 0.26 51 4.92 2.47 81 69.55 43.8716 0.76 0.29 52 5.33 2.68 82 75.95 48.4617 0.95 0.32 53 5.78 2.89 83 82.91 53.5218 0.97 0.36 54 6.29 3.11 84 90.46 59.0819 0.98 0.38 55 6.84 3.35 85 98.65 65.2120 0.98 0.40 56 7.45 3.64 86 107.53 71.9421 0.99 0.40 57 8.13 4.00 87 117.14 79.3422 0.98 0.40 58 8.88 4.42 88 127.52 87.4423 0.98 0.39 59 9.71 4.92 89 138.73 96.3124 0.98 0.39 60 10.62 5.47 90 150.79 106.0225 0.97 0.38 61 11.62 6.08 91 163.76 116.6226 0.97 0.38 62 12.71 6.72 92 177.68 128.1827 0.98 0.38 63 13.90 7.41 93 192.59 140.7628 0.99 0.40 64 15.20 8.15 94 208.50 154.4129 1.01 0.42 65 16.62 8.96 95 225.44 169.2030 1.04 0.44 66 18.17 9.85 96 243.42 185.1731 1.09 0.48 67 19.88 10.84 97 262.45 202.3732 1.15 0.52 68 21.74 11.95 98 282.54 220.8633 1.22 0.56 69 23.79 13.19 99 303.61 240.6134 1.31 0.60 70 26.02 14.57 100 325.59 261.5835 1.41 0.65 71 28.47 16.11 101 348.39 283.7436 1.53 0.70 72 31.15 17.81 102 371.93 307.0537 1.65 0.75 73 34.08 19.69 103 396.13 331.4938 1.78 0.81 74 37.28 21.76 104 420.92 357.0239 1.92 0.86 75 40.77 24.06 105 446.23 383.6340 2.07 0.93 76 44.59 26.60 106 471.98 411.2841 2.24 1.00 77 48.76 29.41 107 498.11 439.9642 2.42 1.08 78 53.31 32.50 108 523.56 468.4243 2.61 1.18 79 58.26 35.92 109 548.54 496.9444 2.83 1.28 80 63.67 39.70 110 833.33 833.3345 3.06 1.4046 3.32 1.5447 3.59 1.6948 3.88 1.8749 4.20 2.0650 4.54 2.26  

 註：1. 本公司保留依本公司實際經驗發生率而調整此表的權利。 2.上表保險年齡 15歲之保險成本指被保險人年齡滿 15足歲時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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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重要保單條款之摘要重要保單條款之摘要重要保單條款之摘要重要保單條款之摘要 

    【【【【名詞定義名詞定義名詞定義名詞定義】】】】    第二條  本契約所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基本保額」係指本契約保險單所載之保額，倘爾後該保額有所變更，則以變更後並批註於保險單之金額為「基本保額」。 三、「保單帳戶價值比率」係指下列數值： (一) 被保險人到達年齡在十五足歲以上且到達年齡為四十歲(含)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三十。 (二) 被保險人到達年齡介於四十一歲(含)以上，七十歲(含)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一十五。 (三) 被保險人到達年齡已達七十一歲(含)以上者：百分之一百零一。 四、「保險金額」：係指被保險人身故或全殘時，本公司應給付之保險金。 

A 型：「保險金額」為「基本保額」扣除「保險金扣除額」後之餘額，與保單帳戶價值乘以保單帳戶價值比率兩者之較大者。保險金扣除額之計算方式詳如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B型：「保險金額」為「基本保額」與「保單帳戶價值」之和，與保單帳戶價值乘以保單帳戶價值比率兩者之較大者。若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其基本保額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 €五、「危險保額」：係指「保險金額」扣除「保單帳戶價值」後之金額。如上述金額為負數時，則危險保額為零。 六、「定期保險費」：係指要保人於投保當時自行規劃之保險費，可按年、半年、季、月分期繳交或彈性繳交。此定期保險費不得低於本公司規定之目標保險費。 約定以彈性繳交保險費者，其保費費用及保費繳交相關規定，均比照年繳方式辦理。 七、「超額保險費」：係指定期保險費與目標保險費兩者之差額。 八、「單筆保險費」：係指投保當時或本契約成立後，要保人以書面申請並經本公司同意，為增加其保單帳戶價值，於定期保險費以外所繳付之保險費，每次繳交金額不得低於本公司當時之規定。 九、「保費費用」：係指本契約運作所產生之相關費用，包含下列三者： （一） 目標保險費的保費費用：計算公式為目標保險費乘以附表一相關費用一覽表中「保費費用表」所列之百分率所得之數額。 （二） 超額保險費的保費費用：計算公式為超額保險費乘以附表一相關費用一覽表中「保費費用表」所列之百分率所得之數額。 （三） 單筆保險費的保費費用：計算公式為單筆保險費乘以附表一相關費用一覽表中「保費費用表」所列之百分率所得之數額。 十、「每月扣除額」：係指要保人與本公司約定，按月於每月的保單週月日自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之費用。包含以下三項： （一） 「管理費用」：係指為維持本契約運作所產生之費用。其費用額度如附表一。 （二） 「保險成本」：係指提供被保險人本契約保障所需的成本。由本公司於每月的保單週月日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扣款當時之保險年齡及危險保額計算，詳如附表二。 （三） 「附約保險費」：係指附加於本契約之附加契約每月應繳的保險費。 十二、「可投資金額」：係指目標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超額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及單筆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 十四、「資產評價日」：係指投資標的之發行機構計算本契約所提供投資標的的淨資產價值之營業日，且為中華民國境內銀行之營業日及本公司營業日；若有註冊代理機構之投資標的，係指投資標的之發行單位計算本契約所提供投資標的的淨資產價值之營業日及註冊代理機構之營業日，且為中華民國境內銀行之營業日及本公司營業日。 二十、「保險年齡」：係指按投保時被保險人以足歲計算之年齡，但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月者加算一歲，以後每經過一個保單年度加算一歲。 二十一、「首次保險費投資時點」：係指根據本契約第五條約定之契約撤銷權行使期限屆滿日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 二十三、「投資前收益」：係指於首次保險費投資時點前，繳交定期保險費及單筆保險費，依本契約第十七條規定扣除相關費用後，自本契約生效日起至首次保險費投資時點之前一日止，按三行庫於本契約生效日起，每月的第一個營業日牌告活期存款年利率之平均值按單利依實際天數計算所得之數額。本數額將依該次保險費之投資組合購買投資標的單位。 【【【【貨幣單位與匯率的計算貨幣單位與匯率的計算貨幣單位與匯率的計算貨幣單位與匯率的計算】】】】    第三條 本契約保險費及各項費用之收取、計算或給付各項保險金或返還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保單帳戶價值及支付保險單借款，應以新台幣為貨幣單位。 本契約之投資標的非為新台幣時，其匯率計算方式約定如下： 一、 保險費及投資前收益配置於投資標的：本公司依第十七條中各保險費及投資前收益用以購買投資標的的基準日次一日（須為中華民國境內銀行之營業日及本公司營業日）參考機構之牌告匯率賣出價格計算。 二、 給付各項保險金及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本公司根據收齊相關申請文件或書面通知後之當日為基準日，依投資標的發行機構或所屬機構通知本公司所賣出投資標的淨值當日後次一日（須為中華民國境內銀行之營業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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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營業日），依參考機構之牌告匯率買入價格計算。 三、 每月扣除額之扣除：本公司以保單週月日為基準日，依各投資標的贖回評價時點當日參考機構之牌告匯率買入價格計算。 四、 投資標的之轉換：本公司以申請書審核完成日當日為基準日，依投資標的發行機構或所屬機構通知本公司所賣出投資標的淨值當日後次一日（須為中華民國境內銀行之營業日及本公司營業日），依參考機構之牌告匯率買入價格計算轉出之金額，並於收到全部轉出之金額後之當日為基準日次一日（須為中華民國境內銀行之營業日及本公司營業日）參考機構之牌告匯率賣出價格計算。若投資標的之轉出及轉入，完全屬於相同一種計價貨幣單位者，無匯率之適用。 前項匯率參考機構現為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但本公司得變更上述匯率參考機構，惟必須於知悉上述情事後，十日內以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通知要保人。    【【【【保險費繳交之限制保險費繳交之限制保險費繳交之限制保險費繳交之限制】】】】    第七條 要保人申請繳交保險費時，本公司以當時最新投資標的淨值及匯率為基準，檢核本契約保險金額除以保單帳戶價值的比例，如其比例維持在「保單帳戶價值比率」以上，始得繼續繳交保險費，且保險費繳交後的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不得超過本保險報主管機關最高金額。 【【【【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八條 本契約自契約生效日起，若本契約項下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不足以支付每月扣除額時，當月之每月扣除額按日數比例扣抵，不足支付一日時以一日計算，並於保單帳戶價值扣抵為零或不足扣抵一日時之次日，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經催告到達後屆三十日仍不交付時，本契約之效力停止。 要保人於寬限期間內應交付定期保險費或申請經本公司同意交付單筆保險費，以使本契約不發生前開保單帳戶價值為零之情事。 如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應負保險責任，要保人應按日比例支付寬限期間內每月扣除額。停效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不負保險責任。 【【【【契約效力的恢復契約效力的恢復契約效力的恢復契約效力的恢復】】】】    第九條 本契約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二年內，申請復效。 要保人於效力停止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前項復效申請者，經本公司受領要保人繳交至少一期之定期保險費後，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力，保單帳戶價值重新計算。 要保人於效力停止之日起六個月後提出第一項復效申請者，本公司得於要保人申請復效之日起五日內要求要保人提供被保險人之可保證明。除被保險人之危險程度有重大變更已達拒絕承保外，本公司不得拒絕其恢復效力。 本公司未於前項約定期限內要求要保人提供可保證明或於收到可保證明後十五日內不為拒絕者，視為同意復效。 第三項情形，經本公司同意，並受領要保人繳交至少一期之定期保險費後，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力，保單帳戶價值重新計算。 復效申請所繳交之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本公司以保險費實際入帳日為基準日，依各投資標的的買入評價時點，依約定配置各投資標的。 契約效力恢復時，本公司將扣除寬限期間欠繳之每月扣除額並按未經過日數比例收取當期未經過期間之每月扣除額，其後續依本契約第十九條約定扣除每月扣除額。 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投資標的的購買投資標的的購買投資標的的購買投資標的的購買】】】】    第十七條  要保人於投保時繳交保險費，或繳交單筆保險費時應決定其欲投資之投資標的及投資比例。但所決定之每一投資標的之投資比例不得少於第二項或第三項餘額之百分之十；本公司得降低上述最低投資比例，惟應於三十日內，以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通知要保人，而前開通知降低最低投資比例不溯及既往。 本公司於收受保險費後，將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依下列方式按要保人決定之投資組合購買投資標的單位或金額： 一、首期保險費投資時點前繳交之保險費：加計投資前收益後，全數以「首次保險費投資時點」為基準日，按約定之投資組合購買投資標的。 二、首期保險費投資時點後之定期保險費：無息以定期保險費實際入帳日當日為基準日，按約定之投資組合購買投資標的。 本公司於收受單筆保險費及書面申請並審核完成同意後，將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以下列兩者較晚發生之時點為基準日，無息按要保人書面申請之投資組合購買投資標的單位或金額。 一、 單筆保險費實際入帳日。 二、 本公司收到書面申請並審核完成同意之日。 購買投資標的單位之價格依下列標準定之： 一、首期保險費投資時點前繳交之保險費：「首次保險費投資時點」為基準日之各投資標的買入評價時點的投資標的價格。 二、首期保險費投資時點後之定期保險費：本公司收受保險費實際入帳日為基準日之各投資標的買入評價時點的投資標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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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單筆保險費：本公司以單筆保險費實際入帳日及收到書面申請並審核完成同意之日兩者較晚發生之時點為基準日之各投資標的的買入評價時點的投資標的價格。 四、復效時之定期保險費：以本公司同意受領保險費實際入帳日為基準日之各投資標的買入評價時點的投資標的價格。 【【【【投資標的之轉換投資標的之轉換投資標的之轉換投資標的之轉換】】】】    第二十一條 要保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得以書面向本公司申請不同投資標的間之轉換，並應於申請書中載明轉出的投資標的及其單位數（或轉出金額或轉出比例）及指定欲轉入之投資標的。但申請轉換或轉換後任一投資標的之投資比例或金額不得少於轉換當時本公司之規定，否則本公司得拒絕該項申請，並書面通知要保人。 前項轉換於每一保單年度總計超過六次之免費轉換次數後，將自轉出之金額中扣除附表相關費用一覽表所列之「轉換費用」。但如要保人係因其投資之投資標的解散或清算時、或本公司依本契約第三十三條約定終止該投資標的而被迫為前項轉換時，不計入轉換次數。 本公司得放寬第二項之免費轉換次數限制，並於三十天前書面通知要保人，而本公司前開書面通知放寬免費轉換次數之限制不溯及既往。 本公司依第一項辦理時，係以審核完成日當日為基準日，按各投資標的轉出評價時點計算的投資標的價值計算轉出之數額，並於收到全數數額並扣除轉換費用後，以本公司收齊全數數額之日為基準日，按各投資標的轉入評價時點計算的投資標的價值，配置於轉入之投資標的單位數或金額。 依第一項轉換投資組合時，如要保人轉換之投資組合中之投資標的，有暫停計算投資標的價值之情事，本公司得於知悉該情事時，立即通知要保人就其發生暫停計算投資標的之部分，約定「變更」轉換投資標的、或「順延」轉換程序至該情事消滅後進行；但如本次約定轉換作業尚未進行時，要保人得「撤回」本次轉換申請。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與保單帳戶價值之返還與保單帳戶價值之返還與保單帳戶價值之返還與保單帳戶價值之返還】】】】    第二十四條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按身故當時之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或依約定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與保單帳戶價值之返還，本契約即行終止。 前項保險金額或返還保單帳戶價值之各投資標的贖回評價時點係以本公司收齊申請文件當日為基準日。 第一項身故時之保險金額中的保險金扣除額，係指本公司收齊申請文件當時的保險金扣除額。 受益人申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或要保人或應得之人申領保單帳戶價值時，若已超過第四十條所約定之時效，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但本公司將以受益人檢齊申請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或要保人或應得之人申請返還保單帳戶價值之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當日為基準日，按各投資標的之贖回評價時點計算本契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應得之人，本契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即為結清，本契約即行終止。 訂立本契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之給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本公司應返還本契約之保單帳戶價值。 訂立本契約時，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為被保險人者僅限投保保險型別B型，其身故保險金之基本保額部分(不論其給付方式或名目)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前項喪葬費用保險金，不包含其屬投資部份之保單帳戶價值。 第六項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本公司），不得超過訂立本契約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本公司不負給付責任。 前項情形，被保險人如因發生約定之保險事故死亡，本公司應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予受益人，如有超過喪葬費用保險金額上限者，須按比例返還超過部分之已扣除保險成本。其原投資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則按約定給付予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人。 第八項情形，如要保人向二家（含）以上保險公司投保，或向同一保險公司投保數個保險契約，且其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合計超過第八項所定之限額者，本公司於所承保之喪葬費用金額範圍內，依各要保書所載之要保時間先後，依約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至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喪葬費用額度上限為止，如有二家以上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要保時間相同或無法區分其要保時間之先後者，各該保險公司應依其喪葬費用保險金額與扣除要保時間在先之公司應理賠之金額後所餘之限額比例分擔其責任。 若因受益人延遲通知而致本公司於被保險人身故後仍依第十九條約定扣繳保險成本時，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該保險成本並併入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給付。     【【【【特殊情事之處理特殊情事之處理特殊情事之處理特殊情事之處理】】】】    第三十一條 本公司給付各項保險金或返還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含定期定額提領）、保單帳戶價值、總保費時，如要保人設定之投資組合中之投資標的發生該投資標的發行機構因故暫停計算投資標的淨值（贖回價格）或拒絶贖回之情事，本公司先行給付可確定部分之投資標的價值總和，再以該投資標的於前述暫停計付之情事消滅後的贖回評價時點之投資標的淨值計算應付之數額，於本公司收到該金額後給付之，本公司不負擔利息。  因投資標的發行機構拒絕投資標的之申購、該投資標的已無可供申購之單位數等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本公司無法依要保人決定之投資組合購得投資標的之單位數時，本公司將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變更投資組合，要保人應於規定期限以書面回覆本公司，逾期未回覆且前開本公司無法依要保人決定之投資組合購得投資標的單位數之事由仍未解除者，本公司將該無法購得之投資標的分配投資之數額，按要保人最近一次之投資組合剔除該無法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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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投資標的，重新計算比例分配，為要保人購買投資標的。 但要保人最近一次之投資組合剔除該無法購得之投資標的後已無其他投資標的者，本公司將分配投資之數額存入與該數額同幣別之貨幣帳戶，倘當時並無同幣別之貨幣帳戶，本公司將存入新台幣貨幣帳戶。 本公司買入或贖回投資標的時，如要保人決定之投資組合中之投資標的有暫停計算投資標的淨值或拒絕贖回之情事，本公司不負擔利息，並以該投資標的於該情事消滅後之日後，依買入評價時點或贖回評價時點之投資標的淨值，計算買入或贖回之單位。  要保人投資之投資標的因期滿而投資標的發行機構未續行發行，或因故解散、清算時，本公司應於知悉前開情事後，立即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變更投資組合。  【【【【保險單借款保險單借款保險單借款保險單借款】】】】    第三十五條 要保人得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在保單帳戶價值範圍內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解約費用的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其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解約費用的百分之九十時，本公司應再次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二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當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不足支付未償還之借款本息時，或當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扣除未償還之借款本息後，不足以支付每月扣除額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本契約效力即行停止，當月每月扣除額按日數比例扣抵，不足支付一日時以一日計算。 本契約因前項事由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二年內，依第九條約定申請復效。 前項保險單借款之利息，按當時本公司公佈的保險單借款利率計算。  【【【【保單紅利的計算及給付保單紅利的計算及給付保單紅利的計算及給付保單紅利的計算及給付】】】】    第三十八條 本契約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以上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相關費用一覽表相關費用一覽表相關費用一覽表相關費用一覽表」」」」與與與與「「「「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每萬元危險保額每月的保險成本表每萬元危險保額每月的保險成本表每萬元危險保額每月的保險成本表每萬元危險保額每月的保險成本表（（（（標準體適用標準體適用標準體適用標準體適用））））」」」」

請參考本商品說明書第請參考本商品說明書第請參考本商品說明書第請參考本商品說明書第 6頁頁頁頁 B.費用之揭露費用之揭露費用之揭露費用之揭露 

附表三附表三附表三附表三、、、、 

殘殘殘殘 廢廢廢廢 程程程程 度度度度 表表表表 項 別 殘 廢 程 度 一 雙目均失明者。（註 1） 二 兩上肢腕關節缺失者或兩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三 一上肢腕關節及一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四 一目失明及一上肢腕關節缺失者或一目失明及一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五 永久喪失咀嚼(註 2)或言語（註 3）之機能者。 六 四肢機能永久完全喪失者。(註 4) 七 
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極度障害或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極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經常需醫療護理或專人周密照護者。(註 5) 註： 

1. 失明的認定 

(1) 視力的測定，依據萬國式視力表，兩眼個別依矯正視力測定之。 

(2) 失明係指視力永久在萬國式視力表零點零二以下而言。 

(3) 以自傷害之日起經過六個月的治療為判定原則，但眼球摘出等明顯無法復原之情況，不在此限。 

2. 喪失咀嚼之機能係指因器質障害或機能障害，以致不能作咀嚼運動，除流質食物外，不能攝取者。 

3. 喪失言語之機能係指後列構成語言之口唇音、齒舌音、口蓋音、喉頭音等之四種語音機能中，有三種以上不能構音者。 

4. 所謂機能永久完全喪失係指經六個月以後其機能仍完全喪失者。 

5. 因重度神經障害，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全須他人扶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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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投資標的投資標的投資標的投資標的相關相關相關相關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投資標的係投資標的所屬公司依投資標的適用法律所發行之有價證券，不論要保人辦理終止契約、保單借款、贖回或受益人申領相關保險金之給付，其投資標的價值悉由投資標的所屬公司負履行義務。本公司對投資標的所屬公司之履行不負責任，保戶也必須承擔投資之風險，包括法律(例如因適用法律之稅法變更致稅負變更或因適用法律變更致無法投資、轉換、贖回或給付金額等) 、匯兌、投資標的相關市場價格變動及投資標的所屬公司之信用等相關風險。 要保人了解並同意，為遵守及協助防制洗錢交易、短線交易等投資交易應遵循之事項，主管機關或投資標的發行公司得要求本公司提供要保人相關資料。 

 

� 投資標的簡介投資標的簡介投資標的簡介投資標的簡介：：：： 

1.1.1.1. 結構型債券結構型債券結構型債券結構型債券    

 結構型債券 （Structured Notes） 
詳見本商品說明書第12頁『◎投資標的說明_ 結構型債券』。 

2.2.2.2.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貨幣帳戶貨幣帳戶貨幣帳戶貨幣帳戶及新台幣貨幣帳戶及新台幣貨幣帳戶及新台幣貨幣帳戶及新台幣貨幣帳戶    一、本保單提供美元及新台幣等二種貨幣帳戶。 二、貨幣帳戶簡介 貨幣帳戶係以宣告利率方式計算該貨幣帳戶應有之收益給付。貨幣帳戶之設立及所有投資行為符合保險法、「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及相關法令辦理，並接受保險法主管機關之管理監督。  三、宣告利率 係指本公司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用以計算該貨幣帳戶之收益給付，宣告利率保證期間為一個月，且宣告利率不得為負。 四、投資工具及標的 
� 符合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及相關法令之投資標的 五、本帳戶屬於被動式管理方式本帳戶之運作方式： 本公司收到保戶約定投入本帳戶之保險費後，會基於當時市場情況，於本帳戶可投資之範圍內投入保險費，之後除下列情況需移出保險費外，本公司將不會調整本帳戶之投資配置： (一)每月扣除額之扣除金額。 (二)配合要保人之申請，如解約、部份提領或轉出等。 六、貨幣帳戶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每一保單年度不高於該貨幣帳戶價值之0.3％（已反映於宣告利率，不另外收取） 如貨幣帳戶之實際投資利得高於「宣告利率」與貨幣帳戶應負擔之相關費用的總和，其額外盈餘部分全數計入該貨幣帳戶之報酬。  七、貨幣帳戶之運用及管理機構：第一金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110信義路四段456號13樓） 

 

� 被選為投資標的之理由被選為投資標的之理由被選為投資標的之理由被選為投資標的之理由：：：： 

1. 本商品投資標的篩選與配置經考量市場投資趨勢、客戶需求、投資區域、資產類別及幣別之分散及其他自訂之評估原則，期以多元而全方位之投資平台，提供保戶依個人之風險偏好及承受度作最佳之資產配置。各項篩選與配置原則係由投資部提出，經投資標的專案會議同意後執行，並定期檢討修訂之。 

2. 本商品所挑選之投資標的其發行及保證機構皆為歷史悠久，信譽卓著之世界級銀行，已有完整的交易紀錄可提供投資人查詢及參考。 

� 選擇新投資標的之標準選擇新投資標的之標準選擇新投資標的之標準選擇新投資標的之標準 對於投資標的之選擇標準：(A)市場流動性(B)連結標的所在地的政治、經濟情況(C)相對於其他同類型標的之穩定度(D)連結標的之信用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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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說明投資標的說明投資標的說明投資標的說明____結構型債券結構型債券結構型債券結構型債券：：：：    

投資標的名稱：摩根大通10年期動態保本結構型債券 一一一一、、、、    投資標的發行公司投資標的發行公司投資標的發行公司投資標的發行公司（（（（或投資標的保證公司或投資標的保證公司或投資標的保證公司或投資標的保證公司））））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 結構型債券名稱：摩根大通10年期動態保本結構型債券 

� 發行機構：摩根大通結構性商品 B.V. (J.P. Morgan Structured Products B.V.) 

   J.P. MORGAN STRUCTURED PRODUCTS B.V. Strawinskylaan 3105 

   Atrium 7th Floor 1077 ZX  Amsterdam,  Netherlands 

� 保證機構：摩根大通銀行(JPMorgan Chase Bank, N.A.) 

� 保證機構簡介：摩根大通銀行成立於西元2000年（由大通曼哈頓銀行及J.P.摩根公司合併而成），總部設立於美國紐約市，為國際各金融服務領域的領導者，業務包括投資銀行、個人及商業金融服務、資產管理、私人銀行、金融交易處理、及各種金融交易等，截至2008年底，資產規模高達2.2兆美元。為道瓊工業指數（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成分股之一。旗下的客戶包括企業、機構投資人、避險基金、政府和個人，遍及全球超過100個國家，客戶人數超過9,000萬名。 ＊＊＊＊信用評等信用評等信用評等信用評等 （１）標準普爾信評公司Standard & Poor’s Rating Group（S&P）：長期債券評等 AA-。 （２）穆迪信頻公司Moody’s Investor Service（Moody’s）：長期債券評等 Aa1。 未來如有遭評等機構調降信用評等情事，將主動將相關事實公告保戶週知。 
� 本結構型債券之各項給付係由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負完全清償責任。 

� 次級市場報價機構名稱：摩根大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J.P. Morgan Securities Ltd.） 

 二二二二、、、、    投資標的之介紹投資標的之介紹投資標的之介紹投資標的之介紹：：：： 

� 債券預期評等：預計為S&P / AA-，Moody’s / Aa1 

� 計價幣別及債券類型：美元計價開放式結構型債券 

� 發行日：2009年8月20日 

� 到期日：2019年8月27日 

� 年期：10 年（2009年8月20日 ~ 2019年8月27日） 

� 期初評價日：2009年8月20日 

� 最終評價日：2019年8月20日 

� 評價日：投資標的之相關證券市場及相關貨幣市場之營業日。 

� 資產評價日：係指投資標的之發行機構計算本契約所提供投資標的的淨資產價值之營業日，且為中華民國境內銀行之營業日及本公司營業日；若有註冊代理機構之投資標的，係指投資標的之發行單位計算本契約所提供投資標的的淨資產價值之營業日及註冊代理機構之營業日，且為中華民國境內銀行之營業日及本公司營業日。 

� 結構型債券評價及連結標的資產價值之觀察日：每評價日。 

� 交易日：首次交易日為2009年8月6日 

� 投資標的發行量：200萬美元 

� 連結資產標的內容： 

     1.風險性資產：以一籃子資產標的為投資組合，相關投資內容及投資比重列示如下註 2： 

 連結資產標的英文名稱 連結資產標的中文名稱 計價幣別 投資比重 積極型 

 

S&P GSCI Energy Excess 

Return Index 

標準普爾高盛能源超額報酬指數 
美元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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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GSCI Industrial 

Metals Excess Return 

Index 

標準普爾高盛工業金屬超額報酬指數 
美元 

MSCI Asia ex Japan Index  
摩根史坦利泛太平洋不包含日本指數 

美元 

MSCI Emerging Markets 

Index 
摩根史坦利新興市場指數 美元 

JPMorgan Emerging 

Markets Bond Index Plus 

EMBI + Composite 

JP 摩根新興市場債券指數 美元 

Nikkei 225 Index 日經 225 指數 日圓 

S&P 500 Index 標準普爾 500 指數 美元 穩健型 
Dow Jones EURO STOXX 

50 (Price) Index 
道瓊歐盟 50 指數 歐元 

30% 

JPMorgan Global 

Government Bond Index 

Unhedged USD 

JP 摩根全球政府公債指數 美元 保守型 

iShares Barclays Aggregate 

Bond Fund 

iShares 巴克萊綜合公債指數基金 
美元 

30% 

      2.非風險性資產：零息債券 

             註 1：結構型債券發行時，風險性資產和非風險性資產係依約定進行配置。 

             註 2：結構型債券發行時，風險性資產每季（每年的 1 月 28 日，4 月 28 日，7 月 28 日，10 月 28 日）由發行機構或獨立第三者，每季（每年的 1 月 28 日，4 月 28 日，7 月 28 日，10 月 28 日）按一籃子資產標的於過去 6 個月的個別夏普比率 (Sharpe Ratio)，然後各類別分別挑選 1檔夏普比率(Sharpe 

Ratio)較高的標的。挑選好的投資標的依事先約定之權重進行配置。日後將經由結算機構按照其約定之動態分配機制調整之。 【註】： 

1. 調整連結資產標的之條件 要保人必須了解在發生下列事件時，原先所連結之資產標的將會有所更改： 

(1) 接替：若某一連結資產標的不由原提供者計算和公布，而由夏普輪替機制策略之結算機構(摩根大通證券亞太股份有限公司, J.P. Morgan Securities (Asia Pacific) Limited)接受之接替者計算和公布或由夏普輪替機制策略之結算機構認定使用相同或幾乎相同之公式和計算方式計算接替原資產標的，則任一情況以接替資產標的取代原先資產標的，自夏普輪替機制策略之結算機構決定之有效日開始，並應以善意決定此原理適當之改變。 

(2) 重大改變：任何時候，若某一連結資產標的原提供者宣布其將對資產標的計算公式或方式做出重大改變，或以任何其他方式重大修改 (除了事先約定因組成股票、市值或其他例行事件所做之修正)，或永遠取消此資產標的且無替代資產標的，則夏普輪替機制策略之結算機構將自投資組合移除此連結資產標的並以善意決定此原理於此日發生此事件適當之改變。 

(3) 資產標的使用證照之取消：任何時候，若某一連結資產標的原提供者給予夏普輪替機制策略之結算機構使用證照被中止或夏普輪替機制策略之結算機構計算夏普輪替機制策略使用權利被剝奪或停止(任何理由)，則夏普輪替機制策略之結算機構將自投資組合移除此連結資產標的並以善意決定此原理於此日發生此事件適當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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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市：若連結資產標的被下市影響，則在相關宣告日時或後(或資產標的計算代理機構認定相關之其他日) 

 (A) 原資產標的計算代理機構移除連結資產標的以計算決定之價值，且以替代資產標的或基金取代連結資產標的(“替代連結資產標的”)，其有大約相同的連結標的部位、特色與風險，並決定替代連結資產標的取代之有效日(“替代日”)；或 

(B) 若原資產標的計算代理機構因無法決定和選擇替代連結資產標的，則連結資產標的應由摩根大通現金指數美元一個月期(彭博代碼: JPCAUS1M Index) (“現金指數”)於原資產標的計算代理機構之日取代。 

2. 調整後投資標的淨值之計算 夏普輪替機制策略之結算機構或其指定機構將贖回構成替換事由之資產標的的全部單位，配置於非風險性資產直到夏普輪替機制策略之結算機構或其指定機構篩選出流動性、投資目標和風險特性相似之替換資產標的為止。淨值的計算將不受影響，故替換事由亦不會對保戶產生不利益。 

3. 當發生調整動作時，夏普輪替機制策略之結算機構或其指定機構將會及時通知本公司以轉知要保人。 

4. 當發生上述事件導致夏普輪替機制策略之結算機構或其指定機構必須調整連結之資產標的時，夏普輪替機制策略之結算機構或其指定機構將會以維持要保人權益為前提。 

 三三三三、、、、    投資標的操作模式投資標的操作模式投資標的操作模式投資標的操作模式： 

� 持續保障機制：本結構型債券為到期百分之百保本，並提供連續性保障設計。所謂連續性保障，係指到期投資標的淨值將不會低於本結構型債券存續期間之最高淨值(以下簡稱最低保證淨值)。 

� 投資標的操作模式： 投資標的資產係依CPPI(Constant Proportion Portfolio Insurance；固定比例投資組合保險)之動態調整操作模式，將購買本結構型債券的本金配置於兩種類別資產組合：風險性資產(Risky Asset，夏普輪替機制策略指數投資組合)與無風險性資產(Riskless Asset，固定收益組合)，以達到長期資本增加及連續性保障。投資標的淨值則為風險性資產價值加計非風險性資產價值，減去成本及其他必要費用。 若遇風險性資產的價值下跌，則將原先配置於風險性資產組合之比例調降，並增加無風險性資產組合之配置；反之若風險性資產的價值上漲，則加重配置在風險性資產之比例。整個計量化調整配置與交易操作，非由人為決定資產之配置比例，而是利用期初建置CPPI參數計量模型定期自動計算風險性資產組合的「目標配置」，再依此調整風險性與無風險性資產組合之配置比例，兼顧獲利、保本與連續性保障機制目的。 風險性資產為「變動的」(variable)投資組合，投資標的內容由「夏普輪替機制策略」(SHARPE ROTATION 

ALGORITHMIC STRATEGY；SROTAS)所決定。由發行機構或獨立第三者，每季（每年的1月28日，4月
28日，7月28日，10月28日）按一籃子資產標的於過去6個月的個別夏普比率 (Sharpe Ratio)，然後各類別分別挑選1檔夏普比率(Sharpe Ratio)較高的標的。挑選好的投資標的依事先約定之權重進行配置。本公司將於每季投資內容改變時，於每季通知的保單帳戶價值文件告知要保人相關資訊。 本結構型債券為到期百分之百保本，投資標的淨值將依投資標的相關市場變動而變動，投資期間淨值可能會低於美元原始投資本金。最低保證淨值係指：投資標的發行機構就投資標的到期提供之最低投資標的淨值的保證。 四四四四、、、、    投資標的淨值計算方式投資標的淨值計算方式投資標的淨值計算方式投資標的淨值計算方式：：：： 

� 投資標的淨值：由投資標的發行機構計算出評價日之該投資標的淨資產總價值，除以已發行在外之單位總數計算所得之數值。 前述淨資產總價值等於該投資標的之總資產扣除總負債。而所稱總負債包含應付取得或處分該投資標的資產之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稅捐與由投資標的發行機構於計算投資標的淨值時已先扣除之管理費用或其他必要費用(最高不得超過 2%，已於計算投資標的淨值時扣除，本公司不另外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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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投資標的淨值計算投資標的淨值計算投資標的淨值計算投資標的淨值計算公公公公式式式式：：：： 

� 投資標的到期保證淨值投資標的到期保證淨值投資標的到期保證淨值投資標的到期保證淨值 = Max (IIndex × ( 1+X% ) , HIndex0~Hyr ) ， 其中： 

H：結構型債券之年期。 

X%：到期最低保證投資報酬率，為固定值，隨結構型債券之不同而不同，本結構型債券為零。 

IIndex：投資標的期初評價日之起始淨值。 

HIndex0~Hyr ：結構型債券自期初評價日起至最後觀察期間內每日評價之歷史最高淨值。 

� 範例說明範例說明範例說明範例說明：：：： 於結構型債券期滿時計算投資標的到期保證淨值於結構型債券期滿時計算投資標的到期保證淨值於結構型債券期滿時計算投資標的到期保證淨值於結構型債券期滿時計算投資標的到期保證淨值，，，，其投資報酬率情境分析如下其投資報酬率情境分析如下其投資報酬率情境分析如下其投資報酬率情境分析如下：：：： 本範例說明僅為使要保人更加了解投資標的之運作方式本範例說明僅為使要保人更加了解投資標的之運作方式本範例說明僅為使要保人更加了解投資標的之運作方式本範例說明僅為使要保人更加了解投資標的之運作方式，，，，其引用之數據僅供參考其引用之數據僅供參考其引用之數據僅供參考其引用之數據僅供參考，，，，不代表未來實際情況不代表未來實際情況不代表未來實際情況不代表未來實際情況。。。。 假設： 

1.本投資標的10年期投資組合（H＝10） 

2.投資標的期初評價日之起始淨值為1.0000（IIndex＝1.0000） 

3.到期最低保證投資報酬率為0％（X%＝0%） 情境（1）較佳情況：（假設投資標的淨值於結構型債券自期初評價日起至最後觀察日期間歷史最高淨值為
2.4271） 投資標的期滿保證淨值＝MAX（1.0000×(1+0％), 2.4271）＝2.4271 情境（2）一般情況：（假設投資標的淨值漲跌互見，結構型債券自期初評價日起至最後觀察日期間歷史最高淨值為1.4860） 投資標的期滿保證淨值＝MAX（1.0000×(1+0％), 1.4860）＝1.4860 情境（3）最差情況：（假設投資標的淨值於結構型債券自期初評價日起至最後觀察日期間皆未高過投資標的期初評價日之起始淨值的100％，即歷史最高淨值為1.0000） 投資標的期滿保證淨值＝MAX（1.0000×(1+0％), 1.0000）＝1.0000 

 六六六六、、、、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如遇連結標的發行機構發生重大事件有可能導致債券評等下降(bond downgrades)，第一金人壽將公告（網站）保戶週知。 

2. 如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無法履行清償責任時，第一金人壽將立即通知要保人，並基於要保人之利益即刻且持續向發行機構、保證機構追償，惟不保證要保人能領回美元原始投資本金。 

3. 本結構型債券之「到期百分之百保本（美元原始投資本金）」及「持續保障機制」，皆須為保戶持有本結構型債券至到期，且中途無部份提領、發行及保證機構無違約事件發生。 

4. 本結構型債券之投資收益及績效計算以美元為計價基礎，保險費的繳交及各項保險給付以新台幣為之，保戶可能因匯兌上的差異而造成損失。 

5. 發行公司付給保險公司之管銷費用與相關費用＝每年各投資標的價值的0％～2％。 

6. 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險之投資報酬及給付金額。 

7. 本投資型保險商品除投資部分外，保險保障部分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8. 客戶在有急需資金情況下，可依契約選擇辦理保單質借，請詳閱保單條款，以避免中途解約而承擔投資標的提前贖回之損失。保單借款利率之決定方式，請詳保單條款第35條（請詳見第請詳見第請詳見第請詳見第  頁頁頁頁）。 七、 本結構型債券之投資風險：  （一） 匯率風險：  本結構型債券係以美元計價，要保人於投資之初係以新台幣資金投資，須留意到期收益及原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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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返還時，轉換回新台幣時將可能產生低於新台幣原始投資本金之匯率風險。第一金人壽不對未來匯率走勢做任何臆測。 （二） 提前贖回之價格風險： 本結構型債券為一到期保本之投資產品，在結構型債券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未發生違約等情事，結構型債券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於本結構型債券到期時將提供美元原始投資本金100%的保障。結構型債券到期前如申請贖回，將導致您可領回的金額低於美元原始投資本金（在最壞情形下，領回金額甚至可能為零），或者根本無法進行贖回。 此外，在結構型債券期間內，受益人申領身故(或喪葬費用)、全殘保險金而使保單效力終止時，其贖回價格須以當時之實際市場成交價格贖回，若連結標的資產績效不佳時，有可能導致美元原始投資本金之損失。 （三） 信用風險： 本結構型債券之履行交付投資金額(以結構型債券之發行幣別計)與投資收益支付義務，係由保證機構提供保證，保戶須承擔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而「信用風險」之評估，完全端視保戶對於摩根大通銀行之信用評等之評估，非由第一金人壽所承諾或保證。 （四） 法律風險： 第一金人壽不負責保證該發行與保證機構之履行，保戶須自行承擔發行機構違約不償付、因國內、外法規之變動致無法贖回、給付金額或因適用法律稅法變更致稅負變更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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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範例說明範例說明範例說明範例說明 金小姐35歲，投保『第一金人壽超安心變額萬能壽險』，保險型別為A型，基本保額新台幣200萬元，經核保後為標準體，每年繳交目標保險費新台幣2萬元，繳費年期10年;另於第一年繳交超額保險費8萬元。假設期間自第10保單年度至第20保單年度,每年辦理部份贖回3000元、且未附加任何附約等，則金小姐的期末保單價值金額及身故保險金之情況如下表: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較較較較佳佳佳佳情況情況情況情況 】】】】計價幣別/新台幣 
 

 

 

 

 

 

 

 

 

 

 

 

 

 

 

 

 

 

 

 

 

 

 

 

 

 

 

 

 註註註註1：：：：上表之管理費用與保險成本係為年繳金額上表之管理費用與保險成本係為年繳金額上表之管理費用與保險成本係為年繳金額上表之管理費用與保險成本係為年繳金額。。。。 註註註註2：：：：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以新台幣為計價基礎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以新台幣為計價基礎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以新台幣為計價基礎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以新台幣為計價基礎，，，，未考慮帳戶計價貨幣匯率變動未考慮帳戶計價貨幣匯率變動未考慮帳戶計價貨幣匯率變動未考慮帳戶計價貨幣匯率變動。。。。 註註註註3：：：：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已扣除保費費用及每月扣除額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已扣除保費費用及每月扣除額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已扣除保費費用及每月扣除額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已扣除保費費用及每月扣除額。。。。 註註註註4：：：：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試算係假設各帳戶投資年報酬率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試算係假設各帳戶投資年報酬率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試算係假設各帳戶投資年報酬率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試算係假設各帳戶投資年報酬率皆相同且保單無任何變更皆相同且保單無任何變更皆相同且保單無任何變更皆相同且保單無任何變更，，，，惟範例說明數值皆係惟範例說明數值皆係惟範例說明數值皆係惟範例說明數值皆係假設假設假設假設，，，，僅供計算說明僅供計算說明僅供計算說明僅供計算說明，，，，並不代表或預示投資標的未來之實際收益或投資收益並不代表或預示投資標的未來之實際收益或投資收益並不代表或預示投資標的未來之實際收益或投資收益並不代表或預示投資標的未來之實際收益或投資收益。。。。 註註註註5；；；；當保單帳戶價值不足以支付每月扣除額時當保單帳戶價值不足以支付每月扣除額時當保單帳戶價值不足以支付每月扣除額時當保單帳戶價值不足以支付每月扣除額時，，，，將導致契約停效將導致契約停效將導致契約停效將導致契約停效。。。。 本範例說明共有本範例說明共有本範例說明共有本範例說明共有3頁頁頁頁, 分別以分別以分別以分別以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 8%，，，，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 5%及及及及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8%試算試算試算試算，，，，相關數值僅供相關數值僅供相關數值僅供相關數值僅供  貴客戶參考貴客戶參考貴客戶參考貴客戶參考，，，，並請謹慎評估投資風險並請謹慎評估投資風險並請謹慎評估投資風險並請謹慎評估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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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情況情況情況情況 】】】】 
 

 

 

 

 

 

 

 

 

 

 

 

 

 

 

 

 

 

 

 

 

 

 

 

 註註註註1：：：：上表之管理費用與保險成本係為年繳金額上表之管理費用與保險成本係為年繳金額上表之管理費用與保險成本係為年繳金額上表之管理費用與保險成本係為年繳金額。。。。 註註註註2：：：：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以新台幣為計價基礎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以新台幣為計價基礎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以新台幣為計價基礎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以新台幣為計價基礎，，，，未未未未考慮帳戶計價貨幣匯率變動考慮帳戶計價貨幣匯率變動考慮帳戶計價貨幣匯率變動考慮帳戶計價貨幣匯率變動。。。。 註註註註3：：：：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已扣除保費費用及每月扣除額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已扣除保費費用及每月扣除額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已扣除保費費用及每月扣除額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已扣除保費費用及每月扣除額。。。。 註註註註4：：：：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試算係假設各帳戶投資年報酬率皆相同且保單無任何變更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試算係假設各帳戶投資年報酬率皆相同且保單無任何變更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試算係假設各帳戶投資年報酬率皆相同且保單無任何變更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試算係假設各帳戶投資年報酬率皆相同且保單無任何變更，，，，惟範例說明數值皆係惟範例說明數值皆係惟範例說明數值皆係惟範例說明數值皆係假設假設假設假設，，，，僅供計算說明僅供計算說明僅供計算說明僅供計算說明，，，，並不代表或預示投資標的未來之實際收益或投資收益並不代表或預示投資標的未來之實際收益或投資收益並不代表或預示投資標的未來之實際收益或投資收益並不代表或預示投資標的未來之實際收益或投資收益。。。。 註註註註5；；；；當保單帳戶價值不足以支付每月扣除額時當保單帳戶價值不足以支付每月扣除額時當保單帳戶價值不足以支付每月扣除額時當保單帳戶價值不足以支付每月扣除額時，，，，將導致契約停效將導致契約停效將導致契約停效將導致契約停效。。。。 本範例說明共有本範例說明共有本範例說明共有本範例說明共有3頁頁頁頁, 分別以分別以分別以分別以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 8%，，，，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 5%及及及及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8%試算試算試算試算，，，，相關數值僅供相關數值僅供相關數值僅供相關數值僅供  貴客戶參考貴客戶參考貴客戶參考貴客戶參考，，，，並請謹慎評估投資風險並請謹慎評估投資風險並請謹慎評估投資風險並請謹慎評估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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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較較較較差差差差情況情況情況情況 】】】】 
 

 

 

 

 

 

 

 

 

 

 

 

 

 

 

 

 

 

 

 

 

 

 

 

 

 註註註註1：：：：上表之管理費用與保險成本係為年繳金額上表之管理費用與保險成本係為年繳金額上表之管理費用與保險成本係為年繳金額上表之管理費用與保險成本係為年繳金額。。。。 註註註註2：：：：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以新台幣為計價基礎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以新台幣為計價基礎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以新台幣為計價基礎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以新台幣為計價基礎，，，，未考慮帳戶計價貨幣匯率變動未考慮帳戶計價貨幣匯率變動未考慮帳戶計價貨幣匯率變動未考慮帳戶計價貨幣匯率變動。。。。 註註註註3：：：：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已扣除保費費用及每月扣除額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已扣除保費費用及每月扣除額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已扣除保費費用及每月扣除額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已扣除保費費用及每月扣除額。。。。 註註註註4：：：：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試算係假設各帳戶投資年報酬率皆相同且保單無任何變更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試算係假設各帳戶投資年報酬率皆相同且保單無任何變更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試算係假設各帳戶投資年報酬率皆相同且保單無任何變更上表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試算係假設各帳戶投資年報酬率皆相同且保單無任何變更，，，，惟範例說明數值皆係惟範例說明數值皆係惟範例說明數值皆係惟範例說明數值皆係假設假設假設假設，，，，僅供計算說明僅供計算說明僅供計算說明僅供計算說明，，，，並不代表或預示投資標的未來之實際收益或投資收益並不代表或預示投資標的未來之實際收益或投資收益並不代表或預示投資標的未來之實際收益或投資收益並不代表或預示投資標的未來之實際收益或投資收益。。。。 註註註註5；；；；當保單帳戶價值不足以支付每月扣除額時當保單帳戶價值不足以支付每月扣除額時當保單帳戶價值不足以支付每月扣除額時當保單帳戶價值不足以支付每月扣除額時，，，，將導致契約停效將導致契約停效將導致契約停效將導致契約停效。。。。 本範例說明共有本範例說明共有本範例說明共有本範例說明共有3頁頁頁頁, 分別以分別以分別以分別以假設假設假設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每年投資報酬率每年投資報酬率每年投資報酬率 8%，，，，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 5%及及及及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假設每年投資報酬率-8%試算試算試算試算，，，，相關數值僅供相關數值僅供相關數值僅供相關數值僅供  貴客戶參考貴客戶參考貴客戶參考貴客戶參考，，，，並請謹慎評估投資風險並請謹慎評估投資風險並請謹慎評估投資風險並請謹慎評估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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